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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竹縣政府訴願決定書                       案號：1070425-4 

訴願人：○○○ 

原處分機關：新竹縣竹北地政事務所 

代表人：鍾振強 

地址：新竹縣竹北市三民路 200號 

 

訴願人因土地登記事件，不服原處分機關民國 107年○月○日登記駁

回字第 Y00002號通知書所為之處分，提起訴願，本府依法決定如下： 

    主    文 

訴願駁回。 

事    實 

一、緣訴願人主張其與參加人等共有之新竹縣關西鎮○○段 67地號土地

(以下簡稱系爭土地)，為辦理系爭土地分管註記，訴願人於 106 年

○月○日提出土地登記申請書(收件字號:竹北字第 177350 號)，並

檢具臺灣新竹地方法院竹北簡易庭 98 年度竹北簡字第 95 號和解筆

錄(以下簡稱系爭筆錄)等證明文件，向原處分機關申請土地分管註

記登記，案經原處分機關依法審查，認為訴願人所提供資料有土地

登記規則第 56 條補正事由，遂以 106 年○月○日登記補正字第

X00529 號補正通知書通知補正，惟訴願人逾補正期限 15 日未完成

補正，原處分機關乃依土地登記規則第 57 條第 1 項第 4 款規定，

以 107 年○月○日登記駁回字第 Y00002 號駁回通知書，駁回訴願

人土地登記申請案。訴願人不服遂於 107年 1月 10日向本府提起

本件訴願，並據原處分機關檢卷答辯到府，茲摘敘訴辯意旨如次 

二、訴願及補充理由意旨略謂： 

（一）系爭筆錄本文已記載本登記案件地號，原處分機關要求補正事項

縱未於系爭筆錄本文中載明，自以土地登記謄本為依據，並無任

何不明。 

（二）系爭筆錄乃物權關係上關於共有不動產管理之約定，由民法第 826

條之 1立法說明:「共有物之管理或協議分割契約，…。又上述

契約、約定或決定之性質屬債權行為，基於債之相對性原對第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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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不生效力，惟為保持原約定或決定之安定性，特賦予物權效力

，…」可知，該契約雖依土地登記規則登記後，即生物權效力，

但仍屬債權契約，歸類不要式契約，不以踐行一定方式為必要；

法律行為(契約)的作成，明示或默示均可，不以訂立書面為必要

，當事人相互間意思表示合致即可成立。方式自由係私法自治的

主要內容，倘共有人實際上約定使用範圍，對各自管領部分，互

相容忍，對於他共有人使用收益各占有之土地未予干涉，已歷有

年所，即非不得認默示分管契約之存在。 

（三）系爭筆錄附件複丈成果圖為系爭筆錄之一部分，併為登記原因證

明文件，查該複丈成果圖為原處分機關 98年 1月 7日收件，98

年 4月 8日複丈之 71字 14號土地複丈成果圖，該圖說明 1記載

，A區面積 1,904m
2
、B區面積 1,360m

2
，合計面積為 3,264m

2
與系

爭土地謄本面積相符。另參加人 3人應有部分之所有權面積總和

為 1,904m
2
，與 A區面積相符，且依據系爭筆錄成立內容:「三、

確認…而由反訴被告謝○○、謝○○、謝○○分管…如附件複丈成

果圖所示 E部分…」表示參加人等 3人分管區域不僅 E部分範圍

，因此推論 A區(包含 E區)為參加人 3人所分管；另案外人謝○

○應有部分所有權面積為 1,360m
2
，與 B區面積相符，且依據系

爭筆錄成立內容:「二、確認…而由被告(謝○○)分管…如附件複

丈成果圖所示 C部分…」表示案外人謝○○分管區域不僅 C部分

範圍，因此推論 B區(包含 C區)為訴願人所分管。故該複丈成果

圖，不僅有面積記載，並載有共有人分管位置、區域範圍，依上

述推論亦與現狀相符，並非訴願人主觀意識展現。 

（四）土地登記規則及中央主管機關函令，並未訂定「共有物使用管理

公定契約書」，亦無原處分機關要求補正事項必載於契約本文之

規定。 

（五）依土地登記規則第 57條第 1項第 3款規定，登記清冊既非登記

申請書記載事項，亦非關於登記原因之事項，故登記清冊非土地

登記規則第 57條第 1項第 3款規範客體。另依內政部訂頒之「

登記清冊」填寫說明，土地及建物標示欄位應按土地及建物登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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資料填寫；申請登記項目，如不涉及權利變更者，地目、面積及

權利範圍欄得予免填。因此登記清冊只依土地及建物登記資料填

寫即可，並無原處分機關所稱與登記原因證明文件，即法院和解

筆錄扞格不一之情形。 

三、訴願參加意旨略謂： 

系爭筆錄內容僅分別確認，參加人等 3人對於系爭土地有如系爭筆

錄附件複丈成果圖所示 C部分之通行權，以及案外人謝○○對於複

丈成果圖所示 E部分之通行權，系爭筆錄內容完全無涉複丈成果圖

所示 A、B其餘部分，訴願人提出分管登記於法不合。 

四、答辯意旨略謂： 

（一）依據系爭筆錄所載分管範圍，僅敘明由案外人謝○○分管複丈成

果圖中 C 部份，參加人等 3 人有通行權，並得開設道路，另由參

加人等 3 人分管 E 部分，案外人謝○○有通行權，並得開設道路

；其餘部分並未於和解筆錄載明；惟訴願人開具登記清冊，就本

縣關西鎮○○段 67 地號土地全範圍，申請土地分管註記，其登記

清冊所載事項，與登記原因證明文件，即法院和解筆錄扞格不一

，且未能檢具其他證明文件證明其不符原因。 

（二）系爭筆錄所附複丈成果圖，將本縣關西鎮○○段67地號土地劃分

為 A、B、C、D、E 等共5區塊，揆諸和解筆錄內容及其附圖所

示，僅敘明共有人間對 C、E 等2區塊互有分管及通行權，餘 A

、B、D 等3區塊，查無訴願人指稱由何人分管亦或維持全部共有

人共有，訴願人自陳 A、B、D 等3區塊係由誰分管，究竟係屬和

解筆錄含射範圍，亦或訴願人主觀意識展現，欠缺相關證明文件

佐證，殆無疑義。 

（三）共有人間依民法第826條之1成立共有物分管協議，無論採何種書

面型式，應以明確為原則，經登記後，應就其約定、決定或法院

裁定之文件複印裝訂成共有物使用管理專簿或土地使用收益限

制約定專簿，提供閱覽或申請複印，方使受讓人等有知悉之機會

，對於應有部分之受讓人或取得物權之人始具有效力；殆難僅以

私法自治、不要式契約或契約自由訂立原則簡化之，訴願人所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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共有人間所達成和解，屬不要式契約云云，洵不可採。 

理    由 

一、查案外人謝○○與訴願人等 3人共有新竹縣關西鎮○○段 67地號土

地，雙方對於共有物之管理有所爭執，因而訴請臺灣新竹地方法院

竹北簡易庭為裁判，經竹北簡易庭民事法庭於 98年 9月 30日成立

和解，此有 98年度竹北簡字第 95號和解筆錄附卷可稽。嗣後訴願

人因繼承案外人謝○○對於系爭土地之應有部分(參照系爭土地登

記謄本)，而與參加人 3人對於系爭土地成立共有關係，先予敘明

。 

二、按「共有物之管理，除契約另有約定外，應以共有人過半數及其應

有部分合計過半數之同意行之。但其應有部分合計逾三分之二者，

其人數不予計算。依前項規定之管理顯失公平者，不同意之共有人

得聲請法院以裁定變更之。」、「不動產共有人間關於共有物使用、

管理、分割或禁止分割之約定或依第八百二十條第一項規定所為之

決定，於登記後，對於應有部分之受讓人或取得物權之人，具有效

力。其由法院裁定所定之管理，經登記後，亦同。」、「有下列各款

情形之一者，登記機關應以書面敘明理由或法令依據，通知申請人

於接到通知書之日起十五日內補正:三、登記申請書記載事項，或

關於登記原因之事項，與登記簿或其證明文件不符，而未能證明其

不符之原因。」、「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，登記機關應以書面敘明

理由及法令依據，駁回登記之申請:四、逾期未補正或未照補正事

項完全補正者。」、「(第 1項)共有人依民法第八百二十六條之一第

一項規定申請登記者，登記機關應於登記簿標示部其他登記事項欄

記明收件年月日字號及共有物使用、管理、分割內容詳共有物使用

管理專簿。(第 2項)共有人依民法第八百二十條第一項規定所為管

理之決定或法院之裁定，申請前項登記時，應於登記申請書適當欄

記明確已通知他共有人並簽名；於登記後，決定或裁定之內容有變

更，申請登記時，亦同。」分別為民法第 820條第 1項及第 2項、

第 826條之 1第 1項、土地登記規則第 56條第 3款、第 57條第 1

項第 4款及第 155條之 1第 1項、第 2項所明定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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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次按臺灣新竹地方法院竹北簡易庭 98 年度竹北簡字第 95 號和解筆

錄，其和解成立內容第二、三略為:「確認原告(謝○○、謝○○、

謝○○)對其三人與被告(謝○○)所共有而由被告分管坐落於新竹

縣關西鎮○○段 67地號土地上如附件複丈成果圖所示 C部分，面積

65平方公尺，範圍內之土地有通行權，原告並得開設道路，被告於

上開範圍內應容忍原告通行…」、「確認反訴原告(謝○○)對其與反

訴被告(謝○○、謝○○、謝○○)所共有而由反訴被告分管坐落於新

竹縣關西鎮○○段 67地號土地上如附件複丈成果圖所示 E部分，面

積 146平方公尺，範圍內之土地有通行權，反訴原告並得開設道路

，反訴被告於上開範圍內應容忍原告通行…」。 

四、卷查本案訴願人於106年○月○日向原處分機關提出土地登記申請書

(收件字號:竹北字第177350號)，並檢具系爭筆錄為證明文件，向原

處分機關申請土地分管註記登記，原處分機關認為申請事項有土地

登記規則第56條第3款補正事由，乃以106年○月○日登記補正字第

X00529號補正通知書通知補正，其中補正事項1記載略為:「案附和

解筆錄所載共有人各分管權利範圍、面積及各應有部份不明，請查

明後附案憑辦。」嗣後訴願人以106年11月15日○字第201711151號

函補正，依該函文所附說明(申覆)書所載，認為系爭筆錄已經明確

記載原處分機關通知所需補正事項，請原處分機關依法登記，然原

處分機關仍認為系爭筆錄記載未完全，仍有待補正相關資料無法逕

為登記，爰依土地登記規則第57條第1項第4款規定，以107年○月○

日登記駁回字第Y00002號駁回通知書，駁回訴願人土地登記申請案

，於此原處分機關程序上與法並無不符。 

五、末按臺灣新竹地方法院竹北簡易庭98年度竹北簡字第95號和解筆錄

，由其系爭筆錄和解成立內容第二、三觀之，和解之標的係新竹縣

關西鎮○○段67地號土地上如附件複丈成果圖所示C、E部分，惟該

複丈成果圖係地政機關依法院之囑託辦理測量後，將系爭土地劃分

為A、B、C、D及E等5部分，惟系爭筆錄和解內容只記載C、E土地的

分管方式，複丈成果圖雖有記載A、B、C、D及E等5部分之面積，然

系爭筆錄和解內容對於A、B、D土地之分管記載付之闕如，故對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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系爭土地上經測量而劃分之A、B、D部分，其實際上分管方式並未

經雙方和解筆錄所記載應屬不明，因而訴願人所陳對於系爭土地劃

分為A、B、D之部分，推論依前述複丈成果圖，不僅有面積記載，

並載有共有人分管位置、區域範圍，洵屬無據。查訴願人提出之土

地登記申請書及登記清冊，其中有關登記清冊土地標示之記載，為

系爭土地之全部與系爭筆錄和解內容並不相符，有登記申請書記載

事項與證明文件不符之情形，原處分機關遂依土地登記規則第56條

第3款規定，通知申請人於接到通知書之日起十五日內補正，於法

有據。另依土地登記規則第155條之1第2項規定:「共有人依民法第

八百二十條第一項規定所為管理之決定或法院之裁定，申請前項登

記時，應於登記申請書適當欄記明確已通知他共有人並簽名；於登

記後，決定或裁定之內容有變更，申請登記時，亦同。」查訴願人

提出之土地登記申請書中並未有相關通知之記載，與法尚有未合。

揆諸前揭法令及規定，原處分機關以訴願人所提供資料有土地登記

規則第56條第3款補正事由，遂以106年○月○日登記補正字第

X00529號補正通知書通知補正，惟訴願人逾補正期限15日未完成補

正，原處分機關乃依土地登記規則第57條第1項第4款規定，以107

年○月○日登記駁回字第Y00002號駁回通知書，駁回訴願人土地登

記申請案，洵無違誤，應予維持。至於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，核

與本件訴願結果不生影響，自無一一審酌，併此敘明。 

六、綜上論結，本件訴願無理由，爰依訴願法第 79條第 1項規定，決

定如主文。 

 

訴願審議委員會主任委員  蔡榮光(請假) 

委員  梁淑惠(代理) 

委員  許美麗 

委員  陳恩民 

委員  沈政雄 

委員  戴愛芬 

委員  詹秀連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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委員  羅鈞盛 

 

中     華     民     國    107    年     4    月     25   日 

 

如對本決定不服者，得於決定書送達之次日起 2個月內向臺北高等行政

法院提起行政訴訟。【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地址：（11158）臺北市士林區

福國路 101號】 


